
内蒙古自治区审计厅关于
开展内部审计质量检查的通知

自治区各委、办、厅、局，各大企业、事业单位：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部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加强内部审计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自治区审计厅决定自2023年6月至10月对自治区各委、办、厅、局，各大企业、事业单位2022年度内部审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质量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点检查事项
（一）内部审计管理体制及制度建设。
主要检查是否成立党委审计委员会和独立的内部审计机构，是否建立总审计师制度；检查内审机构的建立和队伍建设情况；检查内审机构是否在单位党组织、董事会（或者主要负责人）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的内部审计工作；是否按照内部审计准则要求制定内部审计5年发展规划和内部审计制度办法，办法制度是否明确内部审计工作的领导体制、职责权限、人员配备、经费保障、质量控制、审计整改和审计结果运用、责任追究等。
（二）审计项目管理。
主要从审计计划、审计方案、审计报告、审计实施、审计方法手段以及委托社会审计机构实施内部审计项目方面开展，主要检查审计实施是否遵循相关内部审计准则。
（三）审计成果利用方面。
主要检查审计建议是否得到充分采纳，是否建立整改台账或清单；是否建立了审计整改责任制，是否明确被审计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整改第一责任人；内部审计结果和整改情况是否作为考核、任免、奖惩干部和相关决策的重要参考。
（四）检查内部审计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情况。
主要检查审计手段和方法的信息化程度；审计项目管理的信息化程度；是否将审计信息化建设列入审计发展规划。
二、检查范围
本次检查采取单位自查和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自查范围覆盖自治区行政、企事业单位；重点抽查2家行政事业单位，2家区属重点企业。
三、方法步骤
（一）组织自查。2023年6月为各单位自查阶段。请各单位高度重视，认真自查，填报内部审计质量自查调查表（附件1）和内部审计质量自查报告（附件2），电子版于6月30日前，发送至内蒙古自治区内部审计发展中心邮箱nmgiia@163.com。同时，将内部审计质量自查调查表和内部审计质量自查报告纸质件盖公章后报送至内蒙古自治区内部审计发展中心。目前没有设立内审机构或未配备专职内审人员的报空表。
（二）重点检查。自治区审计厅将组成检查组，于7月至9月底对部分单位进行现场重点检查，请各单位提前准备好自查情况证明材料。
（三）反馈意见。自治区审计厅将在10月31日前出具内部审计质量检查报告。
四、相关要求
请各单位高度重视，认真开展自查，在规定的时间内填写内部审计质量自查调查表和内部审计质量自查报告（详见附件1和附件2）。检查情况审计厅将在一定范围内通报，督促被审计单位及时整改。检查结果将成为评选内部审计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重要依据。
联 系 人：芳芳
电    话：0471－6634877
地    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东街116号
邮政编码：010020

附件：1．内部审计质量自查调查表（截至2022年底）
　　　2．内部审计质量自查报告（模板）



内蒙古自治区审计厅
2023年5月19日

















附件1
内部审计质量自查调查表
（截至2022年底）
	单位名称：                             填表人：
	联系方式：

	序号
	自查事项
	自查结果

	1
	单位及所有下属单位资产总额（万元）
	

	2
	其中：单位本级资产总额（万元）
	

	3
	单位下属二级单位总数
	

	4
	单位下属三级及以下单位总数
	

	5
	单位及所有下属单位在职职工总人数
	

	6
	其中：单位本级在职职工人数
	

	7
	单位本级是否独立设置内审机构
	

	8
	独立设置内审机构的审计人员数
	

	9
	未设立独立审计机构的单位设立专职审计人员数
	

	10
	未设立独立审计机构的单位设立兼职审计人员数
	

	11
	是否成立党委（党组）审计委员会
	

	12
	是否配备总审计师
	

	13
	总审计师在本单位的行政职级
	

	14
	内部审计机构是否在单位党组织、或者主要负责人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15
	内部审计结果和发现的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是否向本单位党组织或者主要负责人报告
	

	16
	所属单位的内部审计结果和发现的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是否向本级内部审计机构报告
	

	17
	单位本级是否负责同级审计
	

	18
	单位本级内审人员编制人数总数
	

	19
	单位本级内审人员实有人数总数
	

	20
	单位本级外聘、兼职内审人员总数
	

	21
	下属单位有几家设置内审机构
	

	序号
	自查事项
	自查结果

	22
	单位下属单位实有内审人员总数
	

	23
	单位本级内审机构设立时间
	

	24
	单位本级内审机构负责人是否具备审计、会计、经济、法律或者管理等工作背景
	

	25
	是否制定内部审计工作规定、工作程序、业务标准和作业准则等制度办法
	

	26
	其中：制度办法是否明确内部审计工作的领导体制、职责权限
	

	27
	制度办法是否明确内部审计人员准入机制以及继续教育机制
	

	28
	制度办法是否明确内部审计质量控制方法手段
	

	29
	制度办法是否明确内部审计整改和审计结果运用、责任追究等
	

	30
	制度办法是否明确委托社会审计机构开展内部审计工作管理办法
	

	31
	是否制定内部审计5年发展规划
	

	32
	内部审计规划、计划是否经本单位党委（党组）研究

	

	33
	审计计划是否围绕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聚焦主责主业，重大资金、重点项目、重要事项制定
	

	34
	2022年度计划项目总数
	

	35
	其中：经济责任审计项目数
	

	36
	1.任期审计项目数
	

	37
	2.离任审计项目数
	

	38
	基建审计项目数（含信息系统投资、科技研发投资项目）
	

	39
	内部控制审计项目数
	

	40
	绩效审计项目数
	

	41
	专项审计项目数
	

	42
	其他审计项目数
	

	43
	2022年度实际完成审计项目总数
	

	序号
	自查事项
	自查结果

	44
	其中：经济责任审计项目数
	

	45
	1.任期审计项目数
	

	46
	2.离任审计项目数
	

	47
	基建审计项目数（含信息系统投资、科技研发投资项目）
	

	48
	内部控制审计项目数
	

	49
	绩效审计项目数
	

	50
	专项审计项目数
	

	51
	其他审计项目数
	

	52
	2022年度聘请社会审计机构实施项目数量
	

	53
	其中：经济责任审计项目数
	

	54
	基建审计项目数
	

	55
	内部控制审计项目数
	

	56
	绩效审计项目数
	

	57
	专项审计项目数
	

	58
	其他审计项目数
	

	59
	2022年度单位本级出具内部审计报告总数
	

	60
	其中：对单位本级审计的审计报告数
	

	61
	其中：对单位下属单位审计的审计报告数
	

	62
	2022年度单位本级出具的审计报告披露问题个数


列举内部审计的监督种类有哪些？例如：经济责任审计、财务收支审计、投资审计、内控审计、政策跟踪审计等等
	

	63
	2022年度单位本级出具的审计报告披露问题金额（万元）
	

	64
	截至目前已完成整改问题个数
	

	65
	截至目前已完成整改问题金额（万元）
	

	66
	尚未完成整改问题个数
	

	67
	尚未完成整改问题金额（万元）
	

	68
	是否明确被审计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整改第一责任人
	

	69
	是否建立整改台账或清单
	

	70
	审计成果被本单位巡视巡察、纪检监察利用数（问题 建议等）
	

	序号
	自查事项
	自查结果

	71
	审计成果被国家审计利用数量（问题 建议等）
	

	72
	截至2022年底，有多少家二级单位在三年内未接受过内部审计
	

	73
	截至2022年底，有多少家三级及以下单位在三年内未接受过内部审计
	

	74
	至2022年底，有多少二级及三级所属单位主要负责人未接受过任期内经济责任审计
	

	75
	近三个年度是否接受过国家审计
	

	76
	近三个年度是否接受过巡视巡察
	

	77
	近三个年度是否接受过纪检监察
	

	78
	近三个年度是否接受过其他部门检查
	












附件2
内部审计质量自查报告
（模 板）

一、近3年开展内部审计工作总体情况
简述本单位基本情况及内部审计工作开展情况。
（说明：本部分主要说明单位内部审计取得的成绩以及经验做法，没有固定格式，由各单位自行决定如何表述。）
二、自查情况
（一）领导体制建立情况。
1．简述内部审计机构是否在单位党组织、董事会（或者主要负责人）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并简要介绍单位党组织（或者主要负责人）定期听取内部审计工作汇报情况以及对内部审计工作规划、年度审计计划、审计质量控制、问题整改和队伍建设等重要事项进行研究决策的议事程序、规则等。
2．内部审计机构是否对所属单位的内部审计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简述监督指导采取的方法和措施；以及各单位的内部审计结果和发现的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向本单位党组织、董事会（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向上一级单位的内部审计机构报告的方式、程序等。
（二）制度建立健全情况。
列出制定的内部审计办法或制度，并简要说明办法或制度是否明确内部审计工作的领导体制、职责权限、人员配备、经费保障、审计整改和审计结果运用、责任追究等。
（三）审计队伍建设及委托社会审计情况。
1．自治区本级直属国有企业总审计师制度建立情况以及是否设立独立的内部审计机构，并简要说明总审计师职责（若设立）以及内部审计机构从业人员学历及专业结构等。
2．自治区各委、办、厅、局，事业单位是否设立内部审计机构或明确履行内部审计职责的内设机构。
3．说明内部审计人员的录用标准以及单位提升内部审计人员职业胜任能力的途径。
4．委托社会审计机构开展内部审计工作，是否明确审计目标和审计质量要求，简要说明内部审计机构对受托社会审计机构的质量管控措施及成效。
（四）职责履行及审计质量情况。
1．是否制定了内部审计工作五年规划。
2．是否编制2022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是否存在计划内项目未实施或未出具内部审计报告的事项，说明其主要原因。
3．说明审计项目的主要类型和数量；审计项目实施组织方式（独立实施、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实施、共同实施等）；工作程序、流程是否符合《中国内部审计准则》的相关规范要求；审计方案是否围绕项目性质特点制定，重点是否突出，目标是否明确；审计证据是否充分、可靠，审计工作底稿是否完整、规范，是否经过复核；审计发现问题的定性处理、法律法规引用等是否合法合规，重点问题的处理处罚、审计建议等是否合理恰当以及审计报告是否存在无审计评价现象。
4．内部管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是否参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按照《第2205号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经济责任审计》《第3204号内部审计实务指南——经济责任审计》实施；2022年度出具的经济责任审计报告是否存在不定责现象。
5．2022年度内部审计报告反映的问题是否均已整改完毕，说明尚未整改完毕的问题及原因。
（五）审计整改和结果运用情况。
1．是否建立审计发现问题整改长效机制，是否明确被审计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整改第一责任人。
2．审计发现的问题和审计建议，被审计单位是否及时采纳整改，并将整改结果书面告知内部审计机构，内部审计机构是否建立整改台账或清单。
3．内审机构是否与单位纪检监察、巡视巡察、组织人事等其他内部监督力量协作配合，并建立工作机制。
4．自查内部审计结果及整改情况是否作为单位考核、任免、奖惩干部和相关决策的重要依据。 
（六）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情况。
简要说明内部审计手段和方法的信息化程度，是否将审计信息化建设列入审计发展规划。
（填写说明：本部分六个方面17个小点的内容需要逐项对照自查和填写，不得有漏项。没有相关内容的，填写“无”，同时填写相关原因。）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及建议

报告撰写人：            联系方式：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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